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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记者从金水区检察院得到一则消息，一名中年男子服用了一粒金色胶囊，随后口吐黑色液体，在家
中突然死亡。

而出售给该男子胶囊的李燕，则因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遭到检方的批捕，另一名售药男子目前患病，暂
时取保候审。

一粒胶囊夺取一条生命，而死者却只是因为肾虚，略微肥胖，只想让自己体格健壮。 晚报记者 刘涛

因肥胖、肾虚
500元买了粒金色胶囊

4月 6日下午，市民张涛正在自家店内照顾生意，已
来过多次的李燕和白峰又进来找他，向他推销“淳宝一
通”排毒胶囊，因价格昂贵，张一直未曾购买。

李燕十分神秘：“这是包治百病的特效药，可以排出
体内的毒素。”说完还指向白峰，说他以前有肾病、大面积
心梗、脑梗、眼底出血，服用这胶囊后，感觉身上各种疼痛
明显减轻，精神倍增。

随后，两人拿出一个气血检测仪，对张涛进行检测，
结果是毒素太多、气血双亏：“早日服用，药到病除！”

张涛这次未能经受住诱惑，掏 500元买了一粒金色
的胶囊，于7日凌晨，按照“医嘱”空腹服药，还得在8个小
时内只能喝水不准吃饭。

但刚服药不久，张涛感到头晕恶心，并出现呕吐腹泻
的症状，再次向白峰取经后，喝了点蜂蜜水。

服用后第二天
口吐黑色液体，当场身亡

4月 7日中午，张涛家人在其卧室内，发现他嘴角处
残留着黑色的液体，赶紧上前呼喊，但张涛已断气身亡。

随后，公安机关组织专家进行了详细的严查，未在该
胶囊中直接检测出有机磷、毒鼠强等常见毒物。

但通过对小白鼠实验，证实白鼠在服用该药品后的
症状与被害人相似，结论证实张涛的死亡，与服用该胶囊
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公安机关经向有关部门核实，淳宝一通排毒胶囊上
标注的生产厂家系天津某保健品有限公司，然而该公司
从未被批准生产过胶囊类产品。

此外，该公司所有批号中也没有该胶囊上所显示的
批号，且该公司卫生许可证已于2006年9月1日失效，厂
址已于2009年初拆迁，早已不复存在。

卖药的是否应承担责任？
根据鉴定结果，张涛因服用胶囊致死，那

么李、白两人是否应当承担责任？如果有责
任，是民事责任还是刑事责任？

一种观点是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李、白销
售胶囊致人死亡具备社会危害性，但不存在
主观目的，只是实施了销售行为，胶囊是否有
毒并不知晓。

另一种观点是承担过失致人死亡刑事责
任，李、白在明知胶囊对身体有副作用的情况
下，不明胶囊来路、不明成分与具体疗效，只
知道夸大其词，应该预料到会出现致人重伤、
死亡的后果，所以具有一定责任。

金水区检察院董伟介绍，首先，可以排除
二被告主观上故意伤人的故意，但二人在不
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情况下，没有尽到合理、
谨慎的审查义务（胶囊的来源是否合法、疗效
是否真实等），为了高额提成而进行宣传销
售，其主观上有明显的过错。

二人的行为和张涛的死亡，有刑法意义
上的因果关系，且在张涛身体不适电话向二
人求助时，二人并未尽到及时、有效的救助义
务，而是让张涛多喝蜂蜜水，最终造成了被害
人死亡，应当承担过失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

本案中出现了被害人因犯罪行为致死的
结果，刑事诉讼已经成立，同时犯罪行为造成
了物质损失，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因此，在追究李、白二人刑事责任的同时，
张涛的法定继承人可以在刑事案件立案后、一
审判决宣告前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根据个人情况判断
是否需要服用保健品

在现实生活中，因服用保健品致人死亡
的案例尚属少数，但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使
得名目繁多的保健产品颇受人们的青睐。而
面对一种新的保健产品，如何去鉴别真伪就
成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

据了解，目前经地方各级卫生部门批准
的各种“食字号”、“健字号”产品，已远远超过
经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批准的保健
食品数量。如需确认标示批准文号是否属
实，该产品是否为所属省份卫生厅批准的保
健用品，需发函给该省卫生厅落实。

人体处于健康状态，一般的食品即可满
足需要；人体处于病态，主要靠药物治疗；人
体处于亚健康状态，需要食用功能性食品促
进机体从病前状态转化为健康状态。因此，
是否需要食用保健食品取决于，自身的生理
是否处于亚健康状态，如果是的话，就要有针
对性地选择保健食品，切勿盲目食用。

线索提供 董伟

身体原本好好的
吃粒“排毒胶囊”,人没了
擅自服用药品，这样的事情时常发生在我们身边

500元的仙丹

谁吃谁知道

太神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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